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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務員考試基本
能⼒測驗對我國的啟
⽰
王詩慧 考選部題庫管理處副
處⻑、歐陽安琪 考選部題庫
管理處科⻑

“ 倘通才取向為公務⼈員考試所要衡鑑的⽅向，則共同科⽬測驗

借鏡⽇本增加認知測驗，以有效篩選具有學習潛能及適應環境變化

的⼈才，當更能符合甄選之⽬的。 ”

⽇本國家公務員考試與地⽅公務員考試第⼀試筆試均重視通識基本能⼒評

量（包括語文及非語文邏輯部分），國家公務員考試採「基礎能⼒測驗」；

地⽅公務員考試採「教養測驗」，2021年新編「新教養測驗」供地⽅政府選
⽤。本文除介紹前述測驗內容特⾊與編製⽅式外，另對我國公務員考試基本

共通能⼒評量進⾏檢視，思考現有普通科⽬設計是否能測量出公務員共通性

能⼒，亦即未來即使轉職，此類卓越的共通性能⼒仍然可助於適應新⼯作，

並提出未來共同科⽬的改進建議。

基礎能⼒測驗及教養測驗內涵與編製⽅式

⼀、基礎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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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務員體系分為國家公務員及地⽅公務員兩類，各⾃招考，不得轉任。

負責國家公務員基本能⼒測驗考選的機關為⼈事院，在地⽅則為各都道府

縣、市、町村等地⽅⾃治體。國家公務員考試由⼈事院⼈材局測驗部負責辦

理，研發試題也是由該單位擔綱。201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有⼤幅變⾰，
新制特點之⼀即重視基礎能⼒測驗，兼顧專業知識與⼀般綜合性知識，⼈事

院認為，國家公務員除需專業知識外，更應有廣泛性的普通知識，因此國家

公務員考試各種職別、職級均須列考基礎能⼒測驗，此測驗具有普通性向測

驗性質，⽤以測得未來學習的潛能，確保表現佳者有⾜夠的能⼒可因應未來

改變與挑戰。

⼈事院編製11套基礎能⼒測驗，供應綜合職、⼀般職、專⾨職及經驗職等考
試使⽤，測驗內容涵蓋知能與知識兩類，知能部分包含文章理解（區分為⽇

文及英文）、判斷推理、數的推理（含資料解釋）；知識部分包含⾃然、⼈

文、社會（含時事）。這11套基礎能⼒測驗的總題數及各部分題數均不相
同，總題數最少30題，最多54題，應試時間⾃1⼩時30分⾄3⼩時不等，為5
選1的選擇題。顯⽰⼈事院希望所有國家公務員均應具備博雅通識能⼒，通過
基礎能⼒測驗的應考⼈才能進入第⼆試。

⼈事院僅針對基礎能⼒測驗的項⽬對外公布，試題考畢讓應考⼈攜回，但未

在網路公開。試題並未建置題庫，⽽是每年提命題計畫，由專責的職員負責

命擬，再進⾏討論修審題，為次年度考試準備。試題並未強制規範不得重複

使⽤，惟考量⽇本國⺠性，試題通常每年更新，不會重複使⽤舊題，負責編

製基礎能⼒測驗的團隊約有40⼈，⼀半是⼈事院專任職員，⼀半是中央各省
廳借調⽽來，如農林⽔產省借調的職員就負責編製有關理科⽅⾯的試題，⼀

般都是綜合職的公務員。

⼆、教養測驗與SPI3測驗

⽇本地⽅公務員考試係由各地⽅⾃治體⾃⾏舉辦，除東京都及⼤阪府較具資

源之⾃治體外，多數採⽤「⽇本⼈事測驗研究中⼼」編製的試題。該中⼼所

編製的教養測驗，與國家公務員的基礎能⼒測驗⽬的與型態⼤致相同，測驗

內容分為知識及知能領域，知識領域部分是28題中選擇18題來回答，範圍包
含法律、政治、經濟、⽇本史、世界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等，題⽬

的難易度都相同，可以⾃⾏選擇答題；知能領域部分是22題，均須作答，內



容包含文章理解（含英文）、判斷推理、數字處理、資料解釋，兩者共計40
題，考後試題不公布。各⾃治體對於通識基本能⼒測驗的採⽤模式，近年隨

著報考⼈數逐漸減少的⼈才競爭壓⼒以及外在環境的變化，⽽有⼤幅的改

變，⽬前各⾃治體會依⾃⾝需求選擇教養測驗或比教養測驗更簡單的新教養

測驗（light），甚⾄採⽤⺠間企業編製的綜合適應性測驗（SPI3），以上皆
為選擇題型式。

企業綜合適應性測驗為⽇本Recruit Management Solution公司開發，提供⽇
本企業招考新⼈時使⽤，內容包括性格檢查、基礎能⼒（包含語⾔、非語⾔

部分）、英語能⼒等。⽬前⽇本約有14,400家企業使⽤此測驗招募篩選新職
員。地⽅⾃治體採⽤此測驗的動機係出於友善考⽣，使更多的⼈無須額外準

備公務員考試也能報考。

以⼈⼝僅次於東京都的第⼆⼤縣神奈川縣，以及政令指定都市橫濱市為例。

神奈川縣廳⼈事委員會表⽰，教養測驗實施的⽬的，係針對應考⼈是否具有

⼀般的知識以及知能進⾏測驗，⾃1953年第⼀次開始辦理考試之後就持續地
實施。值得注意的是⽬前秋季I種考試，通才取向的事務類科則採⽤新教養測

驗。該測驗為⼈事測驗研究中⼼2021年新開發的通識測驗試題，⽬的即為因
應地⽅公務員報考⼈數逐漸減少，開發較簡單的試題，其特⾊是應試時間

短、題⽬多但難度較低，⽤以減輕應考⼈的負擔，使更多的⼈願意報考。⽽

橫濱市役所的⼈才招募，在2023年也有極⼤轉變，同時⾸度針對⼤學畢業⽣
及社會⼈就業考試具通才取向的「事務」類科進⾏SPI3測驗。橫濱市役所表
⽰，「橫濱正在尋找具有不同想法和經驗廣泛的⼈才，以應對複雜及多樣化

的⾏政問題。基此，以2023年橫濱市職員錄⽤考試為開端，除以往實施的考
試外，還將實施利⽤⺠間企業常⽤的綜合適應性測驗（SPI3）。這⼀舉措將
使那些正在⺠間公司找⼯作或換⼯作的⼈不⽤額外準備。」

對我國公務⼈員考試採⽤共同科⽬測驗的啟⽰

⼀、普通科⽬演變過程與改⾰思維

回顧我國公務⼈員考試列考普通科⽬（或稱共同科⽬）的歷史，向來均以評

鑑應考⼈語文及當代認為重要的⼀般知識，迄今除⼀級（等）考試外，各等

級考試仍均列考。以指標性的公務⼈員考試⾼考三級為例，普通科⽬70年的



演變歷程，從4科刪修成現⾏的2科，主要列考內容從過去的國⽗遺教、憲
法、本國歷史及地理、國文等，轉變成⽬前的「國文（作文與測驗）」、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為了替公

部⾨甄選適合的⼈才，多年來對於將評量知能領域能⼒的性向測驗納入國家

考試之討論未曾間斷。

考選部曾於1998⾄2005年實施公務⼈員⾼普考分階段考試，當時係因投入公
務員考試者眾，為節省⼈⼒物⼒，提升閱卷品質，乃先於第⼀階段列考綜合

知識測驗，另擇選各類科較具代表性的專業科⽬作為專業知識測驗，各占⼆

分之⼀比重，廣泛測試應考⼈基本知能，以選擇題的形式篩選50%的應考
⼈。彼時綜合知識測驗內涵包括中華⺠國憲法、英文、法學緒論、本國歷

史、數的推理、地球科學等。

當年的綜合知識測驗除本國歷史、數的推理、地球科學外，⽬前中華⺠國憲

法、英文與法學緒論仍為普通科⽬列考範圍。分析現⾏普通科⽬列考內容，

可拆解為語文（國文、英文）及法學知識（中華⺠國憲法、法學緒論），語

文涉及文意理解及⼈文素養，是擔任公務員的基本能⼒，屬於知能領域；法

學知識則屬於知識領域，測量的是公務⼈員依法⾏政的基礎能⼒，惟中華⺠

國憲法及法學緒論內容則部分重疊。若從服務⺠眾應有廣泛性的知能與常識

的⾓度觀之，法學知識所檢測的⾯向恐過於偏狹，且整體看來也較缺乏歸納

分析、邏輯推理與創造的評測功能，能否測得應考⼈具有學習潛能、有⾜夠

能⼒⾯對時代變遷，處理多元複雜事務，確有檢討空間。

⼆、普通科⽬可增加認知/知能測驗內涵

⾯對資訊爆炸、知識更迭快速的時代，未來的⼈才必須具有思辨的能⼒，運

⽤跨領域的知識與知能，與他⼈合作，進⾏多樣化的學習。同樣的，公部⾨

需要的⼈才，更須能以跨域思維協調解決問題。我國現⾏考選制度偏重專業

知識考評，錄取的公務員專業能⼒⼤多無疑慮，但在⼈類知識更新週期已縮

短成兩三年的時代，評測記憶屬性的知識是否為有效考選公務員的⼯具，尤

其普通科⽬僅侷限於語文及憲法、法學緒論等範圍，值得省思。倘能增加認

知測驗內涵，加入通才取向所需的歸納分析、邏輯推理及創造思維能⼒的測



量，或更能有效篩選具有學習潛能及適應環境變化的⼈才，為公部⾨充實優

秀⼈⼒。

上⼀篇 回前⾴ 下⼀篇

https://www-t.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39&s=43909&type=991942EC02D662F5
https://www-t.exam.gov.tw/NHRF/default.aspx?type=991942EC02D662F5
https://www-t.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39&s=43911&type=991942EC02D662F5

